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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法誣告罪⾯⾯觀

⽂:喬正⼀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刑事犯罪  ‧ 2022-11-25

案例

A男與B⼥為同事，彼此互有好感⽽在你情我願的情形下發⽣性關係。但B另有男友C，C發現B、A的曖
昧，於是上⾨找A理論。A得知B另有男友，向B提出分⼿。B不⽢⼼便誣指A對其性侵，並向警局提出告
訴。之後，A在偵查中對檢察官說明原委，並提出A、B之間在Line上⾯的親密對話，加上檢察官調取兩⼈
當天進出賓館的監視錄影，均查無異樣，⽽對A做出不起訴處分。A卻因此⽽名譽受損，丟了⼯作，且本⾝
與家⼈都遭⼈議論，憤⽽對B提出誣告罪的告訴，B會遭判決有罪嗎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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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1 誣告罪的常⾒Q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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⼀、告訴⼈必須要「虛捏事實」（⾒圖1）

刑法上的誣告罪[1]，必須是要意圖讓他⼈受到刑事或懲戒處分，⽽虛構事實，向負責刑事或懲戒處分的公務員
申告。⽽誣告之告訴⼈（就是犯罪⾏為⼈）必須要故意且虛捏事實，才能成⽴誣告罪。

（⼀）「虛捏事實」的意義

所謂「虛捏事實」，是指虛構無中⽣有的事實。例如案例中，A與B是在你情我願的情況下合意發⽣性關係，
但B卻提告說A是在違反他的意願下對他性侵，則B的告訴內容就是無中⽣有。

（⼆）虛捏部分事實，也算是虛捏事實

如果提告的時候，虛構了部分事實，是否成⽴誣告罪呢？在實務上認為，刑法的誣告罪，所提告的事實不⼀定
要全部都是虛偽的，如果告訴⼈所提告的事實，只有其中⼀部分出於故意虛構，仍然可以成⽴誣告罪[2]。

例如案例中，如果A與B根本就沒有發⽣過性關係，B卻誣告A性侵，因為⾃始沒有性關係與性侵的事實，則B
提告的事實全屬虛偽；但若A與B確有性關係，卻是在雙⽅同意的情況下發⽣，那麼B所提告的事實其中⼀部分
就是出於故意虛構，仍可以成⽴誣告罪。

⼆、告訴⼈必須明知是誣告訴訟權是受到憲法保障的基本權[3]，因此實務上對誣告罪的認定很嚴格，不會輕易
成⽴，以免反

⽽讓⼈⺠不敢主張⾃⼰的訴訟權。因此，必須告訴⼈明知是誣告，也就是有誣告的故意，才會構成誣告罪。

（⼀）告訴⼈若沒有誣告故意，不會構成誣告罪

如果告訴⼈是因為誤會或懷疑有犯罪事實的存在，或對於所經歷的事實誇⼤其詞，或者是為了訴訟上的攻防，
或者是為了要查明事實真相等，以上的情形因缺乏誣告的故意，所以均不得認定為誣告罪[4]。

（⼆）被告無罪，告訴⼈也不⼀定會構成誣告罪

如果告訴⼈所申告的事實，並不是完全憑空捏造，只是因為證據不⾜，⽽使被告最後無罪，也不能⾺上推論告
訴⼈會觸犯誣告罪。

例如：D與E交惡，某⽇D被⼈下毒；⽽D在沒有充分證據的情況下，懷疑是E對他下毒，因⽽對E提出殺⼈未遂
的告訴，事後E獲不起訴處分。但因D只是懷疑E要殺害他，並⾮明知沒有這件事還故意虛捏事實，因此D不成
⽴誣告罪[5]。

（三）即使是主張親⾝經歷，也可能會構成誣告罪



即使是以⾃⼰親⾝經歷過的事實為基礎，但堅持他⼈確有犯罪⾏為，進⽽向警察單位或地檢署提出告訴，若告
訴⼈不是出於誤會或懷疑，⽽是刻意以不同的⽅式詮釋、甚⾄扭曲事實，就會成⽴誣告罪[6]。

例如案例中，A與B確實有性關係，雙⽅也都承認；但B提告的內容主張A違背意願對其性侵，但A卻表⽰是你
情我願的合意性關係。雙⽅對同⼀件事的詮釋有截然不同的版本，如果最後證明兩⼈是合意發⽣性關係，⽽B
是刻意扭曲事實，便難逃誣告罪責。

三、告訴⼈須有誣告的意圖

誣告罪的特別的地⽅是，除了誣告的故意以外，誣告的告訴⼈還必須具備誣告的不法意圖。誣告的不法意圖與
犯罪動機不同，是指告訴⼈希望藉由誣告，使他⼈因此受到刑事追訴或審判的⼀種主觀犯罪⽬的[7]。

四、告訴⼈須向有追訴權、審判權，或懲戒權的機關提出告訴、告發或檢舉

誣告的告訴⼈除了須有以上的要件，還必須向該管公務員提出誣告。所謂該管公務員，是指有受理刑事追訴及
審判權的公務員，例如：警察機關、調查局、地檢署、刑事庭法院；⽽若是向懲戒或懲處機關，例如政⾵單
位、監察院、懲戒法院等誣告，也能適⽤誣告罪。

五、結論

誣告罪的刑責很重，最⾼可處7年有期徒刑。因此，如果真的沒有的事，千萬別隨便濫向法院提起刑事訴訟，
或是向檢察官、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胡亂申告，否則告⼈不成，可能反成被告，損⼈⼜不利⼰。誣告罪還有
準誣告罪、未指定犯⼈誣告罪等不同類型，在向檢察官或警察申告犯罪之前，務必三思。

雖然訴訟權是受憲法保障的基本權利，但⼈⺠也有免於恐懼的⾃由。被⼈誣告所承受的精神壓⼒與痛苦均⾮常
⼈所能想像，因此平時處事應謹慎，須多留意並保存能洗刷罪名的有利證據，萬⼀被⼈誣陷，還有證據作為保
命符，以免蒙受不⽩之冤。

註腳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169條：「

I 意圖他⼈受刑事或懲戒處分，向該管公務員誣告者，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II 意圖他⼈受刑事或懲戒處分，⽽偽造、變造證據，或使⽤偽造、變造之證據者，亦同。」

[1]

   最⾼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671號刑事判決：「所謂虛構事實，係指明知無此事實⽽憑空捏造者⽽⾔，
其誣告本不限於所告事實全屬虛偽時，始能成⽴，倘所告事實之⼀部分係出於故意虛構，仍不得謂⾮誣告
。」

[2]

   中華⺠國憲法第16條：「⼈⺠有請願、訴願及訴訟之權。」[3]

   最⾼法院44年台上字第892號刑事判例：「誣告罪之成⽴以告訴⼈所訴被訴⼈之事實必須完全出於虛構[4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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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要件，若有出於誤會或懷疑有此事實⽽為申告，以致不能證明其所訴之事實為真實，縱被訴⼈不負刑責
，⽽告訴⼈本缺乏誣告之故意，亦難成⽴誣告罪名。」

   最⾼法院59年台上581號刑事判例：「告訴⼈所訴事實，不能證明其係實在，對於被訴⼈為不起訴處分
確定者，是否構成誣告罪，尚應就其有無虛構誣告之故意以為斷，並⾮當然可以誣告罪相繩。」
最⾼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382號刑事判決：「誣告罪之成⽴以意圖他⼈受刑事處分或懲戒處分，⽽為虛
偽之告訴、告發、報告者為要件，所謂虛偽係指明知無此事實，故意捏造⽽⾔，若告訴⼈誤認有此事實；
或以為有此嫌疑；或『所告尚⾮全然無因，衹因缺乏積極證明』……尚難遽以誣告論罪。」

[5]

   最⾼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578號刑事判決：「若以⾃⼰親歷之事實，堅指他⼈有犯罪⾏為，向該管公務
員告訴，因⾮出於誤會或懷疑⽽係出於故為虛構者，即無解於誣告罪之構成。」

[6]

   意圖是指⼀個⼈⼼裡⾯特殊的犯罪⽬的，我國刑法對於很多的犯罪都設有這種特殊犯罪意圖。例如，有⼈
實施竊盜⾏為時，如果要成⽴竊盜罪，依照刑法第321條第1項的規定，這個⼈還必須對所竊取的財物，
有⾃⼰想要⾮法變成所有權⼈、排斥原本所有權⼈權利的犯罪⽬的。

[7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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